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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林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文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贾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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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1,210,782.01 223,716,293.01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5,388,228.31 120,822,486.31 -4.5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709,932.52 -63.86% 70,997,780.19 -6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62,184.44 -114.19% -5,434,258.00 -1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62,374.28 -114.22% -5,556,412.49 -13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14,459.20 -9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114.20% -0.0647 -13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114.20% -0.0647 -13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减少 16.77 个百分点 -4.60% 减少 23.8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3,015.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96.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4,964.42  

合计 122,154.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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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3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3% 23,876,848 12,181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3% 9,518,37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其他 5.01% 4,208,900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

证券中国红－汇中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51% 2,106,237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

证券中国红－汇中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38% 2,000,16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954,194    

汪国新 境内自然人 1.71% 1,436,407    

谢林波 境内自然人 1.58% 1,324,247    

李林琳 境内自然人 1.44% 1,210,000 907,500   

周建新 境内自然人 1.28% 1,072,71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3,864,667 人民币普通股 23,86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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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9,518,376 人民币普通股 9,518,37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4,2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8,900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06,237 人民币普通股 2,106,237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0,167 人民币普通股 2,000,16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54,194 人民币普通股 1,954,194 

汪国新 1,436,407 人民币普通股 1,436,407 

谢林波 1,324,247 人民币普通股 1,324,247 

周建新 1,072,712 人民币普通股 1,072,712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778,491 人民币普通股 778,4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林琳为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紫

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

－汇中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汇

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属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产品；此外，公司

未知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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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4,110,897.15 1,706,211.15 140.94% 

主要是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

泰”）营销模式改变，部分客户有信用账期，所以应收账款

增多。 

预付款项 9,197,025.10 377,311.30 2337.52% 主要是山东华泰预付原料款增多。 

其他应收款 10,655,205.29 24,129,799.93 -55.84% 主要是总部其他应收款减少。 

存货 11,733,669.30 6,889,468.47 70.31% 主要是山东华泰存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61,250.00 77,400.00 625.13% 主要是山东华泰预付设备款增多。 

应付账款 4,954,049.07 2,806,649.51 76.51% 主要是山东华泰应付原料款增多。 

预收款项 3,499,328.07 1,333,209.09 162.47% 主要是山东华泰预收款增多。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0,997,780.19  217,567,647.19  -67.37% 

主要是去年第四季度将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国农置业”）全部股权进行了转让，其

本期已不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本期已不在报表合并

范围内。 

营业成本 35,232,141.33  151,215,210.21  -76.70% 
主要是去年同期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业房地产营业收

入较大，去年同期营业成本同样较大。 

销售费用 32,367,749.00  10,313,336.37  213.84% 
主要是因国家医药政策两票制的执行，山东华泰营销模式

改变，营业收入与营销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783,730.05  2,966,664.42  -126.42% 
主要是去年同期江苏国农置业融资利息，本期未发生融资

利息。 

归属于母公司所 -5,434,258.00 14,698,532.21 -136.97% 主要原因是去年第四季度将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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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净利润 部股权进行了转让，其上年同期为公司贡献有较大利润，

本期已不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本期已不在报表合并

范围内；山东华泰营销模式改变，营业收入与营销费用增

加，后期山东华泰营业收入与营销费用还将会保持较大增

长，但是对山东华泰经营利润影响不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4,459.20 134,331,539.31 -96.71% 

主要是去年同期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业房地产营业收

入较大，资金回款较大，本期已不在报表合并范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763,542.20  -1,939,709.90 758.01% 

主要是去年第四季度将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业全部股

权进行了转让，本期回收了股权尾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00  -43,427,650.80 100.00% 

本期未发生筹资活动，去年同期原控股子公司江苏国农置

业归还融资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大诉讼 

    2013年11月，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泰”）与胡小泉（自然人）签订《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

钠氯化镁专利授权使用协议》，协议约定专利期限内，胡小泉将拥有的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给山东华泰有

偿使用，山东华泰每年向胡小泉支付授权使用费1400万元，列入当期的成本费用。合同主要内容为： 

    ①鉴于本产品药品注册证书为山东华泰，山东华泰拥有该产品的生产资质，同时胡小泉拥有该产品专利的知识产权。在

专利有效期内，胡小泉将该专利授权给山东华泰有偿使用，同时胡小泉不再销售该专利产品。 

    ②胡小泉于2014年1月1日起至专利有效期止（2024年），将其拥有的专利授权给山东华泰使用，山东华泰支付授权使用

费每年人民币1,400万元，山东华泰支付胡小泉费用共计人民币1亿5,400万元。 

    ③以上约定款项为山东华泰支付给胡小泉的净款项，山东华泰承担开票税额。 

    2014-2015年度，山东华泰每年度支付1400万元（包含代扣代缴个税224万元，向胡小泉支付扣除个税后净额1176万元）。 

    2016年6月，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支付2014-2015年度合同款448万元（即2014-2015年度个税部分），以及对应期

间的资金使用费123.86万元。 

    案件争论焦点在于合同约定由山东华泰承担的开票税额是否包含个税部分。胡小泉认为个税应由山东华泰承担，每年度

收到的1400万元是山东华泰代扣代缴个税后应支付的净额，山东华泰认为，合同所称承担开票税额指流转环节税额（营业税、

增值税及附加等，不含个税），年度应付款1400万是包含个税的。  

    2017年2月，山东烟台中院（2016）鲁06民初4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东华泰败诉，判决如下：山东华泰支付胡小泉专

利授权使用费448万元（即2014-2015年度个税部分），对应资金使用费123.86万元，案件受理费51,831元，申请费5,000元。 

    根据上述事项，公司参考一审判决书确认预计负债577.55万元，同时，确认2016年个税部分224万元为预计负债，2017

年增加了168万元预计负债。 

    基于以下因素，山东华泰不服上述一审法院判决，已提起上诉：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1）依据山东华泰与胡小泉签署的上述专利授权使用合同，胡小泉有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责任，山东华泰有依法代

扣代缴胡小泉应承担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2）双方并未在上述合同约定山东华泰代胡小泉承担个人所得税的任何内容，也没有其他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其

承担个人所得税。 

    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二审尚未判决，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2、立案调查 

    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止本

报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17 年7月23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国科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国科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完

成工商注册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6 月，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支付 2014-2015

年度《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使用协

议》合同款 448 万元（即 2014-2015 年度个税部分），

以及对应期间的资金使用费 123.86 万元。 

2017 年 04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10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

书，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2017 年 06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2017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2017 年 08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43 

2017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44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国科互娱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2017 年 08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

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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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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